
高雄市政府衛生局

議會審議通過高雄市總預算案（含追加、減預算案）、總決算審核報告決議、附帶決議及注

意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
中華民國 114 年度

項 

次
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容

壹 衛生業務/衛生業務/衛生保健業務/業務費/一般

事務費

附帶決議：衛生保健工作計畫請舉辦 300 場營養

衛教宣導。

本局社區營養推廣中心連結38區衛生所於社區長者據點、健康促

進單位、里辦公室、教會及宮廟等各式長者聚集場域，以均衡飲

食、預防慢病、肌少症及蔬食減碳三大議題為主軸，共辦理512場

團體營養教育課程，期由專業營養師深入社區，提升長者或民眾

營養識能及自我照顧技能，營造高齡友善及營養飲食支持性環

境。

貳 衛生業務/衛生業務/長期照顧業務/業務費/一般

事務費

附帶決議：比照 113 年辦理社區長照業務相關宣

導講座

一、114年度辦理社區長照業務相關宣導講座，結合「高雄市長期

照顧資源暨失智防治巡迴講座」推動辦理，共計舉辦106場次，投

入經費新臺幣400萬元，累計5,312人次參與。

二、本計畫為推廣「長照2.0服務資源」及「失智症防治知識」，

採專業醫師授課之巡迴講座形式，結合醫院資源，於全市38區辦

理。透過醫療專業人員之實務課程，並搭配前、後測進行成效評

估，結果顯示民眾對長期照顧資源及失智症防治之專業認知與關

注度均有明顯提升，整體巡迴講座民眾滿意度達90%以上。

辦         理         情         形

決  (審)  議  、  附  帶  決  議  及  注  意  事 

 項

一、辦理重點與政策依據

依《自殺防治法》第6條第一項規定，各機關應配合推動自殺防治

教育並提供心理諮詢管道。高雄市政府心理衛生中心以初段預防

為核心，結合醫療專業與社區網絡，積極推動自殺及憂鬱症防治

宣導，提升市民對情緒困擾與自殺風險之覺察能力，落實「自殺

防治、人人有責」之目標。

二、宣導方式與場域推動

本市由心理衛生中心結合凱旋醫院專業醫師，並與38區衛生所合

作，主動自社區與職場媒合宣導場次，深入公園、社區活動中

心、關懷據點、長照中心、公廟、藥局及多元職場場域辦理宣導

，包含交通局、水利局、榮民服務處、消防局、中鋼、原住民關

懷協會、法院、毒防局、志工團體及民間據點等，使心理健康服

務更貼近市民生活。

三、宣講主題與內容規劃

宣導課程依不同族群需求規劃多元主題，包含「憂鬱症防治與情

緒管理」、「自殺防治與求助資源」、「三失（失業、失志、失

落）心理調適」、「老年憂鬱症防治」、「精神疾病與憂鬱症認

識」、「青少年心理健康、網路交友與成癮防治」及「職場心理

健康自我照顧與復原力」等，強調情緒辨識、壓力調適及資源轉

介。

四、宣導成效與具體成果

114年度共完成自殺及憂鬱症防治宣導306場，服務11,405人次，

有效提升市民對憂鬱症警訊及自殺風險的敏感度，促進民眾覺察

自身及周遭親友情緒狀態，並熟悉1925安心專線等求助管道。透

過持續且深入各場域之宣導，逐步建構社區支持網絡，強化市民

互相關懷與及早求助的能力，讓人人皆能成為「珍愛生命守門

人」，共同守護高雄市民心理健康。

衛生業務/衛生業務/心理衛生業務/業務費/一般

事務費

附帶決議：請舉辦 300 場憂鬱症防制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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